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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1398）

2 0 0 7年 1 0月 2 6日舉行之臨時股東大會
投票表決結果

茲提及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於2007年9月10日就收購誠興銀行股份有限
公司（「澳門誠興銀行」）79.9333%權益刊發的股東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
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布，臨時股東大會已於2007年10月26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時30分假座中國北
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內大街55號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總行學術交流中心舉行。

於臨時股東大會上，載於日期為2007年9月10日的臨時股東大會通知上的建議決議案均
以股數投票方式進行表決。

臨時股東大會上所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：

特別決議案 投票股份數目（%）
1 《關於收購澳門誠興銀行的議案》 贊成 反對 棄權

A 批准買賣協議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。 288,617,459,335
(99.999986%)

31,000
(0.000011%)

10,000
(0.000003%)

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正式通過。
B 批准股東協議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。 288,617,418,335

(99.999972%)
30,000

(0.000010%)
52,000

(0.000018%)

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正式通過。

於臨時股東大會當日，本行已發行股份數目為334,018,850,026股，為有權出席並可於臨
時股東大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所有決議案的股份總數。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提呈
決議案進行投票時，未受任何限制。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和股東授權委任代表，
合共持有288,617,500,335股股份，佔本行已發行股本總額的86.4075%。臨時股東大會的
召開符合中國公司法及本行章程的要求。臨時股東大會由本行董事長姜建清先生主持。

以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的要求，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
登記有限公司擔任臨時股東大會的監票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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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師見證

臨時股東大會經金杜律師事務所見證，並出具法律意見書，認為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、
召開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規和本行章程的規定。出席會議人員資格、召集人資格合
法有效，會議的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合法有效。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會

中國北京
2007年10月26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姜建清先生、楊凱生先生、張福榮先生及牛錫明先生；非執行董事
傅仲君先生、康學軍先生、宋志剛先生、王文彥先生、趙海英女士、仲建安先生及克利斯多佛‧科爾先生；獨立
非執行董事梁錦松先生、約翰‧桑頓先生、錢穎一先生及許善達先生。


